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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簡介: 

社團課內容介紹 

我們台中一中日文社是以日語會話教學和日本文化教學兩者並重，並

以此兩者為社團課主要內容，文化面透過同學生活中的一些常見的、

跟日本文化有關的事物做教學，並且搭配一些影集作為輔導，而會話

教學則是教同學一些生活中遇到日本人或是去日本能使用到的會話，

由簡單的問候到較困難、更生活化的會話，內容由淺而深，由小面向

組成大面向，有時則搭配不同器具做教學，而有時給予不同的情境，

而社團課內容則分別由幹部以及外聘老師負責。 

發展重點: 

我們日文社的發展重點旨在幫助台中一中學生學習第二外語，並發展

出對此第二外語的興趣，有鑑於現代的學生愈來愈容易接觸日本影視

文化產業的相關內容，尤其是風靡於學生之間的動漫，以及一些日劇

和電影，我們更頻繁的介紹了有關日本文化的事物，用 ppt以及一些

影片的觀賞，就是為了能讓台中一中的學生更了解自己所接觸的日本

文化。再來是有關於日語會話的部分，除了講究日本文化的教學，直

接學習日本語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，比起上一屆，我們也增加了不少

日本語會話的教學(因為上一屆的學長通常需要兩堂課來做 ppt的報

告，所以有了更多時間排課)，讓學生們可以學習如何與日本人溝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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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次的內容更貼近了時事，同時也更貼近了生活，從問候到去店家點

餐、如何說「錢」等，以上是我們日文兩學期的發展重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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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日文社組織章程 

 

第一章 總則 

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「市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日文社」，以下簡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「日文社」。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條 本社於民國 83年 9月 1日正式成立。 

第三條 本社社址設於台中市北區市立台中一中校區內。至於校內的

確切位置，目前敬業樓 4樓之最後一間之左半邊教室，教室前四分之

一為校解社，後四分之三為日文社，此為 107年社團組之規定社辦範

圍， 

第四條 為保證本組織章程之穩定性，日文社組織章程修正議程提出，

必須得到社員大會全會員聯署簽名，並附件於修正後社團組織章程之

末頁。 

第六條 社員大會將由第七章加以介紹 

第二章 社旨 

在資訊交流迅速、工商業發達的時代，生活於地球村的我們，接觸到

英文以外的外語機會大大增加，由於日本強勢工業影響，以及日本國

內較多資源的就業與求學環境，往往是台灣青年學子前往深造的首要

選擇。而台灣近年更因為日本動畫、漫畫、影集等強勢娛樂文化的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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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許多台灣民眾談天話題一多無法完全與之脫離。如上述所言，台

灣在日本文化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之下，那些對於日語乃至於日本文

化庸有強烈學習欲望的學子們，在一中校園內有效管道實在有限，並

無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慾，而為了嘉惠這些族群，本社社旨乃鑑此而立，

讓同學在一中自由學風之下，更能充實自己的語言能力，並對日本文

化有更深一層認識。 

第三章 社員 

第一條 社員資格: 

      一、凡本校學生，對於日語或者日本文化擁有強烈汲取知識之

慾望者。得依學校行政方相關章程規定申請，方能入社。 

第二條 社員有下列義務: 

一、 在幹部合理要求之情況下，得出席社團辦理之活動，或

協助完成社團事宜，以扶助社務順利進行。 

二、 社員有繳納社費之義務。 

三、 服從社團會議中所決策之事項。 

四、 非特殊理由且為事前知會社團社長或社團副社長，不可

缺席學校在周五第六節、第七節所安排之社團課程。 

五、 社團課期間請尊重台上講師或是講課之學長。 

六、 對於本社社旗、社團幹部保持敬畏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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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社員之其他義務，在組織章程未能詳實記錄者，應以「社

團規範」計之。 

第三條 社團成員有以下權利: 

一、 在幹部所安排之會議中，社員得參加之，並且擁有發言

權、提名權與被提名權。但不可為主席以及文書。 

二、 對於社內所舉辦活動，擁有絕對優先參加的權利。 

三、 可以提出社團發展願景，遞交給社長。 

四、 參與第二學期之幹部遴選的權利。 

五、 社員可經過社團幹部之同意，使用社辦以及社辦內之財

產，並有使物品物歸原位之義務。 

六、 社團成員(非社團幹部者)沒有以社團為聯誼活動之理由

的權利 

七、 社員之其他權利，在組織章程中未能詳實記錄者，應以

「社團規範」記之 

第四章  社團組織與幹部職權 

第一條 本社設置社長一人、副社長一人。社長為本社最高負責人，

並以領導社團運作為本務，並協助各幹部接掌社務並清楚掌握社團脈

絡。副社長要務為輔助並分擔社長重擔，在社長未能對外代表處理本

社社務時，代理其職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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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 本社設置文書若干人、教學若干人、美宣若干人，總務若干

人、公關若干人、活動若干人、網管若干人。 

第三條 本社為感謝多年來協助日文社經營之指導老師─蔡昭慧先生，

在其仍有能力且有意願擔任指導老師之一般情況下，不得任意更替社

團指導老師，亦不得任意虛位之。 

第四條 在蔡昭慧先生失去能力或者表示不再擔任社團指導老師，本

社得再選擇一位社團指導老師。 

第五條 幹部在校際日文社(日研社)的交際場合中，任何言行舉止即

代表本社。 

第六條 文書負責每次會議中的文字記錄、掌管社團歷史文化資產並

妥善安置社團歷史文獻資料、將當屆資料建檔保存，並將累積的歷史

文獻傳承給下一屆文書。 

第七條 教學之義務為擬訂社團教學大綱，明確社團教學方針，並詳

實安排社團課程，協助當次社課講師籌備社課。 

第八條 美宣應在合理範圍內，應幹部之要求，或為社務之所需，進

行美術以及美工方面的指導、協助和創作。 

第九條 總務掌管社團所有金錢，應當替社團開源節流，監督社費是

否有效運用，並且詳實紀錄社團開銷和收入。 

第十條 公關為本社之對外傳話筒，除了負責接待來到本社社址之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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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，代表本社出席外校友社活動也是要務之一。另外，積極接洽其他

日文社或日研社也是公關的任務。 

第十一條 活動負責規劃社團內以及多校聯合活動，職務內容再與其

他學校之日研社、日文社接觸方面多與公關相同。 

第十二條 網管為負責日文社網路相關事務(學校網路公告以及社團

粉專之管理)，並且管理社團對內之網路群組。 

第十三條 幹部有以下義務: 

一、 幹部有出席幹部約定之會議的義務。 

二、 餐與舍內或校際日文社所籌辦之聯合活動，若因個人生涯

規劃等諸多因素無法參與時，應盡心力給予餐與籌備的幹

部們鼓勵和協助。 

三、 幹部有繳納社費之義務。 

四、 每位幹部都必須盡忠職守，為了社團更美好之目標而努力

的義務。 

五、 每位幹部應引領新生認識台中一中，並給予之精采豐富的

社課內容。 

六、 其他幹部之義務未能在本文完整限令者，應以「社團規範」

規範之。 

第十四條 幹部有以下權利 



. 
9 

 

一、 為維持社務有效率運作，幹不得不經過總務同意，以社費名

義購置商品，但以眾幹部所熟知之社務為限。 

二、 各幹部擁有挑選次界應對幹部之個別方針，不受其他幹部影

響。 

三、 其他幹部之權利，於本章未能詳盡者應以「社團規範」記之。 

第五章 幹部產生 

第一條 次屆第一學期幹部之候選人資格僅存在於「現任或者前任市

立台中一中日文社一年級之社員」。非現在亦非曾經為日文社之一年

級學員，僅在社內社員幹部揀選結束後，方能得以擔任缺空之幹部職

位。 

第二條 次屆第一學期幹部之選任方式，由當屆幹部以「社團規範」

記之。 

第三條 當屆第二學期幹部之候選人資格僅存在於「現任市立台中一

中日文社一年級及二年級社員」。 

第四條 當屆第二學期幹部之任選方式，由當屆幹部以「社團規範」

記之。 

第五條 敝社團選幹之過程係經由社內二年級幹部選舉，且選舉內容

及過程僅對幹部和幹部候選人公開。 

第六條 現任幹部將社團鑰匙以及社團中的物品授予給學弟，交接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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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在敬業樓四樓日文社社辦交接 

第六章 經費 

第一條 經費來源只可為每期自社員身上收取之社費、籌辦活動之盈

餘、各項以自然人或法人無條件捐贈之款項。 

第二條 經費支出只可是為了公務、公關費用、社址辦公室裝扮等等

之目的而使用，並且不可為貪圖享樂之用。但若為犒賞並肯定社員或

者特定幹部對於特定目標的心力付出，將可以享樂形式為之，但應以

良心衡量花用。 

第三條 經費的收取必須收取適當，由總務與其他幹部開會討論過後，

才得以決定社費收取金額，而收取金額必須適量。 

第四條 社團幹部不得以個人名義收取任何社費，不得無理且任意收

取社費。 

第五條 若社團在收完第一次社費後，社費仍不足以支付目前所需，

則第二次收取社費則須經過半數社員表決才可收取。 

第六條 社團的費用收支需經由總務管理並且記錄，而如何使用必須

經由社團幹部開會表決。 

第七條 總務須在學期結束時完成該學期的財務報表，最後告知社

員。 

第八條 總務必須將一部份社費列為「預備金」，以備不時之需，預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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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金額需參考收取的是社費金額，並經由幹部討論決定之。 

第九條 以上條文，當屆幹部應以「社團規範」詳述記之。 

第七章 社產 

第一條 日文社的社產主要為榻榻米、浴衣、木屐、茶具……等，副

要為一些社課所需之器材，剩餘學長所遺留下來之日文讀物以及書

籍。 

第二條 日文社之社產歸屬於日文社，而不歸屬於任何人。  

第三條 日文社之幹部有維護社產之義務。 

第四條 日文社之幹部及老師有使用之權利，物歸原位之義務。 

第五條 日文社之幹部可在經過開會討論過後選擇是否出借社產，出

借後的社產必須物歸原位，並且經由總務登記，並且由借方恢復原

樣。 

第六條 社員可以向社團幹部提出社產使用之要求，此要求必須經社

團幹部同意才得成立。 

第八章 附則 

第一條 社員或幹部違反本章程所規定之相關義務，或者侵犯其他社

員與幹部之權利者，經查屬實後，若情節重大，屢勸不聽，得以在幹

部討論後，剝奪其身為社員之權利。 

第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完善者，得由社員大會修改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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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 社員大會由前一屆下學期之所有幹部、當屆所有幹部、指導

老師組成。 

第四條 本章程未能盡詳實規範之效，以其他辦事細則為之。 

第五條 本社所有其他辦事細則與「社團規範」之法規規定不得與本

章牴觸。 

第六條 本章程應當由當屆幹部訓示與次屆幹部。 

第七條 本章程初訂於民國 91年 9月 11日。 

第八條 本章程第一次修改於民國一零六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 

第九條 本章程第二次修改於民國一○七年九月十七號星期一 

第十條 本章程第三次修改於民國一○八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五 

第十一條 本章程第四次修改於民國一○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

  




